食品经营许可申办流程图





 







                

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





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书式审查

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





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





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，或不属于市场监管部门职权范围的，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





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组织现场核查


（10个工作日内完成）





需要听证的，由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组织听证


（20个工作日内组织听证，听证期限不计入审查时限）





经材料审查、现场核查、听证审查，不符合条件的，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





经书式审查、现场核查、听证审查，符合条件的，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


（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特殊情况经批准可延长10个工作日）





申请人书面申请撤回许可申请的，终止办理





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，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





制作《食品经营许可申请驳回通知书》，并送达申请人





送达《食品经营许可准予通知书》，打印并发放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正本、副本


（自作出准予许可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现场核查不合格，但能在10日内完成整改的，可以申请二次核查（初次核查、整改时间不计入审查时限）





提交全部补正材料



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受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，出具受理通知书










